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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人權委員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 3 屆第 3 次委員會議紀錄 

 

時間：104 年 6 月 24 日(星期三)下午 2 時 30 分 

地點：高雄市政府第一會議室 

主席：姚委員雨靜代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張雅婷 

出席委員：如簽到表 

列席單位及人員：如簽到表 

壹、主席致詞：略 

貳、宣讀上次會議紀錄： 

決定：同意備查。 

参、報告事項 

一、歷次會議主席裁示暨決議事項追蹤管制辦理情形（請

參閱第 8-14 頁）。 

委員發言摘要： 

（一）建議人權學堂將歷年人權獎得獎作品，徵得作者

同意後，集結製成光碟或其他形式設法廣為流

通，如有經費需求建議向文化部國家人權博物館

籌備處爭取經費。 

（二）應多加宣導有關入院應聲明不接受氣切及如何撰

寫遺囑等人權概念，並應擴及民間機構，長期推

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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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定： 

（一）編號 2 至 7 及 10 至 12 除管。 

（二）編號 1 續管，請文化局配合國防部辦理相關審核

程序，並於下次會議報告本案進度。 

（三）編號 8 續管，俟執行完畢後再行除管。 

（四）編號 9 請社會局持續宣導入院老人可聲明不接受

氣切及如何撰寫遺囑等人權概念，並了解原民會

及衛生局相關事項推展再於下次會議補充說明，

餘除管。 

（五）請人權學堂將歷年人權獎得獎作品，徵得作者同

意後，集結製成光碟或其他形式設法廣為流通，

如有經費需求建議向文化部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

處爭取經費。 

二、各相關推動人權業務執行概況報告（請參閱第 15-69

頁，由民政局、教育局、社會局、勞工局、衛生局、

文化局、新聞局及高雄廣播電臺、客家事務委員會報

告）。 

委員發言摘要： 

（一）建議人權學堂與各社區大學取得聯繫，協調時段

供人權學堂進行介紹與宣導。 

（二）有關陽光註記，建議可學習臺北市給予同志在醫

療方面之權益。 

（三）建議新住民權益推動相關會報及訊息能提供市立

空中大學作連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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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建議勞工局業務報告呈現全面性人權相關工作報

告。 

（五）建議規劃特別措施提供身心障礙者與文化藝術聯

結互動，例如視障者如何體驗舞台戲劇及藝術作

品；另應多注意身心障礙者的文化藝術表演工作

權。 

（六）建議新聞局將宣傳廣播效果呈現於書面報告；另

建議新聞局協助轉達新聞媒體應多加注重個人隱

私。 

（七）原民會主委為委員之一，原住民人權亦為相當重

要人權議題，建議提供原住民相關工作進度供各

位委員了解。 

決定： 

（一）爾後會議請原民會提工作報告。 

（二）請人權學堂與各社區大學取得聯繫，協調時段供

人權學堂進行介紹與宣導。 

（三）有關陽光註記，建議可參酌臺北市提供同志在醫

療方面之權益。 

（四）請新住民權益推動相關會報及訊息能提供市立空

中大學作連結。 

（五）請勞工局業務報告呈現全面性人權相關工作報告。 

（六）請文化局評估規劃特別措施提供身心障礙者與文

化藝術聯結互動，例如視障者如何體驗舞台戲劇

及藝術作品；另應多注意身心障礙者的文化藝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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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演工作權。 

（七）請新聞局將宣傳廣播效果呈現於書面報告；另建

議新聞局協助轉達新聞媒體應多加注重個人隱

私。 

 

三、專案報告－應以何種方式教育醫事人員有關尊重病患

隱私及維護病患人權（請參閱第 70-71 頁，由衛生局

報告）。 

委員發言摘要： 

（一）雖有進行相關教育及宣導，惟因類此事件層出不

窮，是否能討論更加更快速方式傳達醫界。 

（二）此專案報告應著重於加強教育尊重病患人權，而

非維護醫事權益。 

衛生局回應：評估成立小組與委員共同討論解決該問題。 

決定：請衛生局參酌委員意見辦理。 

肆、臨時動議 

提案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議人：成令方委員 

案由：有關高雄市終老及死亡人權，建議醫療院所從放棄急

救後之處理流程應製作 SOP並廣為宣導，並廣為宣傳

多元安葬地點，提供殯葬處理流程相關訊息或是否製

成相關殯葬手冊供民眾參閱及辦理生命教育相關課

程。 

民政局回應：本市業出版生命關懷手冊並發送各級學校，提

供委員參考；另補充本市兩個環保葬園區已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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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設籍本市市民自 103 年 4 月 26 日至 105 年 4

月 25 日止，可免費使用璞園樹灑葬區及旗山

區多元化葬法生命園區樹葬區。 

決定： 

（一）請民政局及衛生局下次會議詳細報告說明。 

（二）請民政局提供生命關懷手冊予各委員參閱。 

 

提案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議人：成令方委員 

案由：會中反映實務上常有照顧者遭受被照顧者言語辱罵等

情事，希望設法加強照顧者正面形象宣導。 

決定：請社會局、勞工局、衛生局及新聞局等相關單位於下

次會議報告說明。 

 

提案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議人：朱立熙委員 

案由：緣今（104）年 5 月與市長共同至韓國光州參與「2015

世界人權城市論壇」，經了解韓方希望有機會來到高

雄學習人權經驗，爰請民政局、人權學堂及社會局規

劃今年度 12 月人權月系列活動，並邀請韓國外賓來

台參與活動。 

決定：請相關單位評估妥為規劃人權日活動。 

 

散會：下午 5 時 5 分 


